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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这是一个危机四伏、充满损害的社会。
食品中毒事件频发，交通安全事故频传，医疗纠纷层出不穷，公害病日趋严峻，动物伤人和高空坠物
伤人亦是屡见不鲜。
至于传统的打架斗殴导致人身伤亡、盗窃抢劫致使财物毁损更是每日皆有。
如何保护上述损害中的受害者，一直以来都是立法者和法学界所关注的主题。
保护损害中的受害人，历来有两种方法；一是损害移转，即让损害在当事人之间分配；二是损害分散
，即让损害在当事人和社会之间分配。
前者就是传统的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方法，而后者则是20世纪开始兴盛的责任保险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
度。
两种方法各有优劣，前者让损害停留在相关人处，却有让当事人承受所不能承受之重之虞；后者虽不
至于让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陷于破产的危险，但是将损害分散于社会，平添了社会的负担。
因此，世界各国均是二法皆采，区别仅在于偏重略有不同。
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，往往更加偏重于责任保险或者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弥补损害，牺牲一部分社
会成本，换取当事人的更加全面的救济；而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，往往更加偏重以侵权责任法的方
式弥补损害，从而减轻社会的负担，谋求经济的更加迅速的发展。
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，尽管近年来各种责任保险制度越来越完善，社会保障体系也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但
是限于中国当今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，寄希望于主要通过损害分散的方式保护受害人仍然是不现实的
。
因此在中国，侵权责任的方式仍然是从损害中保护受害人的首选，故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发展水平的侵
权责任体系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。
在侵权责任法的领域中，损害的分配不外乎两种选择：一是让加害方承担，二是让受害方承担。
而这两种选择代表了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与碰撞，让加害方过多地承担损害代表着对自由的过多的
干涉，而让受害方过多地承担损害则代表着对安全的保障不力。
自由与安全在侵权责任法领域中成为了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，法律只能在这两个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平
衡点。
因此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一样，一部最大化的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，所谓“过犹不及”
。
有时“让损害停留在发生的地方”往往是更好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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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清华法律评论》（第四卷第一辑）分两个部分，共收录7篇论文和2篇译文。
第一部分是主题研讨，即“侵权责任体系的建构”，共收录了4篇文章，从不同角度探讨侵权责任体
系建构中的重大问题。
第二部分是论文，共收录5篇精彩的论文和译文。
本书的主题研讨立足本土，放眼世界，试图为今后《侵权责任法》的解释论的发展尽一份力量。
    本书适合法学学者、法律专业学生及一般读者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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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1.第一章由三个条款组成：一个基本规则，对预防性法律保护的说明和关于第六编适用范围的
条文。
条涉及的问题是对基本规则的准确理解以及竞合问题，此外还有合同外责任与合同责任的关系问题
的c项与d项）。
侵权法并不影响由其他法律基础而生的请求权。
另外，在某些案件中可能存在背离请求权自由竞合原则的例外：当其他私法规则在适用上对侵权法居
于优先顺位时，侵权法必须让步。
比如说，合同法的一条规则规定损害的范围仅仅限于缔约双方可预见的范围，或是根据有关所有权的
法律，从无权利人处的善意取得只有在取得人有重大过失时方不成立。
如果在这些规则之外还允许适用一般侵权法规则的话，那么这些上述规则就因此失效了。
2.所谓基本规则的措辞是考察的重点对象。
它处理的是本草案的体系核心问题。
该条条文如下基本规则。
（1）遭致法律上相关损害之人有权要求因故意、过失或其他可归咎的事由致损害发生之人填补损害
。
（2）如果致害人没有故意或过失地导致法律上相关损害的发生，那么他仅在第三章列明的情况中对
其引发的损害负责。
”3.由于时间关系，不可能在此处就促使我们选择这些表述的详尽考虑予以介绍了。
我只能进行一个简短的总结。
出发点是：目前几乎所有欧盟法秩序（Rechtsordnung）当中的合同外责任都是围绕这一“基本规范”
展开的。
各国法典及有关责任的特别法中的措辞在某些方面各自不同。
同时，早期法典当中只有大多被称为“过错”责任的责任形式的相关条文与之对应。
此外，一些法秩序还决定将其责任法基本规范拆分，并遵循教义学的立场（在他们的学说中，不法性
是责任的成立要件）对其予以进一步划分（比如说，德国民法典的第823条第1款、第2款及第826条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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